
高雄市政府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宗教使用事業計畫

審查及管理要點第五點、第七點、第九點修正總說明

一、修正理由

鑑於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之相關法令時有更迭，本要點應

審查事項與目的事業主管法規業有出入，及因應現行實務

運作，放寬興辦事業計畫核准後續應完成之變更編定、不

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宗教團體所有之作業期限，並明定

申請案處理期間，期審查作業更加完備，行政效能更為提

升，爰修正本要點。

二、修正重點

(一)修正宗教團體申請非都市土地變更為宗教使用之興辦事

業計畫應備文件份數增加為十四份。(修正規定第五點)

(二)明定申請案處理期限為三個月，並修訂高雄市政府非都

市土地變更編定宗教使用事業計畫審查表。(修正規定第

七點)

(三)修正興辦事業計畫經核准後，應完成之土地變更編定及

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宗教團體所有之作業期間各延

長為六個月。(修正規定第九點)



高雄市政府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宗教使用事業計畫

審查及管理要點第五點、第七點、第九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申請變更本市非都市土地為

宗教使用者，應檢具下列文

件各十四份經轄區內區公所

初審後轉報主管機關審核：

（一）宗教事業計畫申請書（如

附表一）。

（二）興辦事業計畫書。

（三）土地登記（簿）謄本（以

最近三個月內核發者為

限）。

（四）地籍圖謄本（以最近三個

月內核發者為限，並應著

色標明申請使用範圍）。

（五）計畫用地配置圖（不得小

於一千二百分之一）及位

置圖（不得小於五千分之

一）。

（六）載明「於核准變更編定後，

願無條件捐贈」之土地所

有權人土地捐贈書（如附

表二）、土地所有權人之

土地使用同意書（如附表

三）、土地所有權人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土地買賣

契約書、國有非公用土地

同意申請開發證明書或依

土地登記規則第一零四條

完 成 註 記 之 土 地 登 記

（簿）謄本。

（七）寺廟登記表或補辦寺廟登

記表（限於募建寺廟）及

五、申請變更本市非都市土地為

宗教使用者，應檢具下列文

件各十二份經轄區內區公所

初審後轉報主管機關審核：

（一）宗教事業計畫申請書（如

附表一）。

（二）興辦事業計畫書。

（三）土地登記（簿）謄本（以

最近三個月內核發者為

限）。

（四）地籍圖謄本（以最近三個

月內核發者為限，並應著

色標明申請使用範圍）。

（五）計畫用地配置圖（不得小

於一千二百分之一）及位

置圖（不得小於五千分之

一）。

（六）載明「於核准變更編定後，

願無條件捐贈」之土地所

有權人土地捐贈書（如附

表二）、土地所有權人之

土地使用同意書（如附表

三）、土地所有權人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土地買賣

契約書、國有非公用土地

同意申請開發證明書或依

土地登記規則第一零四條

完 成 註 記 之 土 地 登 記

（簿）謄本。

（七）寺廟登記表或補辦寺廟登

記表（限於募建寺廟）及

修正第一項應檢附文

件由「十二」份增加

為「十四」份，俾利

提供會辦相關單位據

以審查。



報備有案之組織章程影本

（新建寺廟不須檢附）。

    前項申請人為宗教財團法

人者，除應檢附第一款至第六

款之文件外，並應檢附董事會

議紀錄、捐助或組織章程影本

及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但新成

立之宗教財團法人免附董事會

議紀錄、捐助章程影本及法人

登記證書影本。

報備有案之組織章程影本

（新建寺廟不須檢附）。

    前項申請人為宗教財團法

人者，除應檢附第一款至第六

款之文件外，並應檢附董事會

議紀錄、捐助或組織章程影本

及法人登記證書影本。但新成

立之宗教財團法人免附董事會

議紀錄、捐助章程影本及法人

登記證書影本。

七、主管機關審查宗教事業計畫，

應會請有關機關派員實地勘

查，並應依宗教事業計畫審

查表（如附表四）所列審查

事項逐項審查及簽註具體意

見，以為准駁之依據。

       前項審查結果應於三個

月內函復申請人，並副知區

公所。

七、主管機關審查宗教事業計畫，

應會請有關機關派員實地勘

查，並應依宗教事業計畫審

查表（如附表四）所列審查

事項逐項審查及簽註具體意

見，以為准駁之依據。

       前項審查結果應函復申

請人，並副知區公所。

依行政程序法第 51條

第 1 項規定「行政機

關對於人民依法規之

申請，除法規另有規

定外，應按各事項類

別，

訂定處理期間公告

之。」及配合「高雄

市政府非都市土地申

請變更作為宗教使用

專案輔導合法化處理

原則」第七點第二項

規定，明定非都市土

地申請變更為宗教使

用事業計畫申請案辦

理期限為三個月。

九、興辦事業計畫經核准者，主

管機關並應轉知申請人依下

列規定辦理，逾期未完成者

廢止其核准：

（一）於六個月內持核准文件向

地政機關依規定申請變更

編定。

（二）已建造並辦理登記之宗教

九、興辦事業計畫經核准者，主

管機關並應轉知申請人依下

列規定辦理，逾期未完成者

廢止其核准：

（一）於三個月內持核准文件向

地政機關依規定申請變更

編定。

（二）已建造並辦理登記之宗教

一、配合實務運作情

形並比照新北市、

桃園市、臺中市等

直轄市相關期限規

範，放寬申請人完

成第一項各款應辦

事項之期限，由原

訂「三」個月延長



建築物，應於核准變更編

定後六個月內辦理建物、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其

宗教團體所有。但屬原住

民保留地者，不在此限。

（三）未建造宗教建築物者，應

於核准變更編定後六個月

內依建築法相關規定程序

申請建築，並於完成寺廟

或法人登記後，六個月內

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為宗教團體所有。但屬原

住民保留地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

定之六個月期限，如有特殊

情形，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延長。

建築物，應於核准變更編

定後三個月內辦理建物、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其

宗教團體所有。但屬原住

民保留地者，不在此限。

（三）未建造宗教建築物者，應

於核准變更編定後三個月

內依建築法相關規定程序

申請建築，並於完成寺廟

或法人登記後，三個月內

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為宗教團體所有。但屬原

住民保留地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

定之三個月期限，如有特殊

情形，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延長。

為「六」個月，俾

提供申請人更充裕

的時間完備相關作

業程序，爰修正第

一項。

二、第二項期限配合

第一項規定修正。



附表四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依各會審

單位函復

修正意見，

修正附表

四。

附表四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